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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物流纠纷双方僵持不下，司法所派出所闻警而动——

4小时联调亮出保护营商真功夫
本报记者 栾岚

一笔150万元的内部欠款，竟险些“锁死”货主企业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一方坚持“款清货走”，一方急待出货止损，双方僵持不下。沈阳市

苏家屯区司法局沙河司法所与沙河派出所联动出击，以专业调解讲清法理、平衡利益，仅用4小时便化解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危机。

1 月 4 日，2026 年首个工作日，全省

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吹响了“全力打造

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冲锋号。朝

阳市司法局作为司法部确定的我省唯

一一家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

点单位，使命在肩，行动在先，于大会

召开当日，紧密结合试点工作推进，科

学谋划、迅速行动，连续组织召开重点

行政执法部门及市场经营主体两场专

题座谈会，走近一线倾听真实声音，集

思 广 益 谋 划 破 题 良 策 ，以“ 开 局 即 决

战”的姿态，全力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再上新台阶。

明晰试点攻坚“施工图”

会上，朝阳市司法局向与会代表传

达了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紧迫要

求，系统介绍了司法部涉企行政检查精

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的战略意义与实施

路径，并着重围绕“精简检查事项、优化

检查方式、强化实施保障”三大核心，就

如何清理无谓检查、科学制定计划、深化

“综合查一次”、破解执法协同难题等，向

与会者抛出了亟须共商共议的深层课

题，为座谈会奠定了聚焦痛点、务求实效

的研讨基调。

直面规范检查“硬骨头”

在行政执法部门座谈会上，朝阳市

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通

运输局等九家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

点单位负责人畅所欲言。发言既肯定了

规范执法带来的积极变化，也坦诚揭示

了当前工作面临的法规指引亟待细化、

跨部门协同存在堵点等深层挑战。同

时，针对这些“硬骨头”，各部门踊跃研

讨，提出了加强司法行政部门枢纽统筹、

建立“综合查一次”牵头规则、加快执法

行为“一口进出”监管平台建设等富有建

设性的意见。

共筑政企互动“连心桥”

在市场主体座谈会上，业务范围涵盖

食品药品、矿业、运输、建筑、零售等重点

行业的九家企业代表一致认为，过去一

年，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执法越规范，企业越受益”成为普遍共

识。他们点赞了公安机关上门办理业务、

卫健部门便捷检查、市场监管普法维权、

交通部门“寓服务于检查”帮助消除安全

隐患、综合执法部门及时进行经营指导等

暖心做法，企业心态正从“怕检查、拒检

查”向“迎检查、求指导”转变。同时，结

合发展实际，企业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权

益保障渠道需更畅通、柔性执法期待更显

温度等新期待与新困惑。

描绘营商环境“新蓝图”

两场座谈会，既是问计于民、问需于

企的调研会，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

动员会。朝阳市司法局认真聆听了来自

执法实践与市场前沿的每一句心声，详细

记录每一项建议，并向与会人员郑重承

诺，将对所有意见建议进行系统梳理、深

入研究，并依托试点工作平台，推动形成

具有朝阳特色、符合执法实际、代表企业

声音的解决方案。

下一步，朝阳市司法局将把座谈会

收集到的“金点子”转化为试点工作的

“硬举措”，形成高质量的试点实施方案，

通过构建更加精准、规范、科学的涉企行

政检查工作体系，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

经营的干扰，提升执法监管的质效和公

信力，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

为朝阳高质量发展、为实现辽宁全面振

兴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走近一线听声音 集思广益觅良策
——朝阳市司法局全力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李生 本报驻朝阳记者 黄硕

座谈会现场

仓库里的僵局:
150万元债务“锁住”3000万元货物

2025年12月下旬，沈阳某物流园的

一处仓库内，气氛降到了冰点。价值

3000 万元的货物静静地堆放在此，它们

属于货主谢某的企业，因生产急需亟待

提走。然而，货物却被“锁”在了仓库里，

动弹不得。

锁住货物的并非实体锁链，而是一

桩150万元的债务纠纷。此前，沈阳某物

流有限公司由尹某、栾某共同运营，租用

该场地开展云仓业务。2025年12月初，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栾某，但场地实

际运营仍由尹某负责。栾某接手公司经

营后，发现云仓业务持续亏损，遂提出搬

离该仓储场地，这批归属谢某企业、总货

值高达3000万元的货物如何处置，成了

一个棘手的难题。

纠纷的核心是一笔 150 万元的垫

资。在法人变更阶段，尹某曾以个人名

义垫付了这笔仓储费，栾某对此予以认

可。但在还款方式上两人僵持不下：栾

某想通过公司对公账户转账，尹某则担

忧公户收款会被视为个人收入而面临税

务问题，坚持要求“私对私”支付。

矛盾在2025年12月21日至22日激

化。栾某在未通知尹某的情况下，前往

仓库试图协助货主谢某搬运货物。尹某

则以欠款未清为由坚决阻拦。一方是急

于止损的货主，一方是坚持“款清货走”

的场地运营方，3000万元货物被扣押，谢

某企业面临每日近百万元的巨额损失风

险，矛盾一触即发，栾某随即报警。

4小时攻坚：
法理与利益的天平如何平衡

警情就是命令，更关乎一家企业的

生死存亡。沙河司法所所长朱雪杰在

接到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沙河派

出所的联动通知后，第一时间与民警侯

丰喆赶赴现场。栾某认为有权处置公

司业务涉及的货物，且货主损失迫在眉

睫；尹某则坚守“欠款结清是底线”，寸

步不让。调解团队首先稳控局面，向双

方尖锐地指出了僵持的“多输”后果：货

主企业将面临巨额损失，纠纷双方可能

面临法律责任，更将对本地营商环境造

成实质伤害。

随后，调解转向核心技术层面——

破解150万元支付方式的法律与税务难

题。朱雪杰及调解团队中的律师向尹某

和栾某详细解释道：通过对公账户支付

这笔垫付款，只要附上完整的垫资证明、

原始仓储合同等凭证，清晰界定为公司

与个人之间的债务清偿，而非个人劳务

收入，便能合规处理，打消了尹某最大的

顾虑。同时，团队也向尹某明确指出，货

物的所有权属于谢某企业，长期非法扣

押不仅于法无据，还可能引发新的赔偿

责任。

在明晰法律边界、搭建协商平台的

同时，为最大程度减少货主企业的损失，

调解团队展现了务实高效的作风。朱雪

杰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方案：在双方就付

款细节进行最终协商的同时，可先组织

人力开始正常装车作业，将耗时最长的

搬运环节前置。“协商与搬运同步进行，

就是为了给企业抢出宝贵的时间。”这一

建议得到了双方的初步认可，现场紧张

气氛开始出现缓和。

经过多轮“背靠背”沟通与“面对

面”协商，一份兼顾各方核心利益的调

解协议最终达成：栾某承诺在货物安

全搬运完成后，按约定时间通过公司

账户向尹某支付 150 万元，公司留存全

套证据备查；尹某则需立即放行货物，

不得阻挠。协议的达成，意味着扣货

的理由在法律和情理上同时被解除。

当日下午，随着协议落笔签字，仓库大

门 彻 底 敞 开 。 得 益 于“ 边 协 商 边 装

车”，物流运转的停滞时间被压缩到最

短，3000 万元货物得以高效、有序地启

运。谢某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一场可

能持续很久的拉锯战在 4 小时内烟消

云散。


